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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2018年 4 月 13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8年 4月 25日下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洲海路 999号 B 栋 12楼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

事会监事钟林富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提名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推举杨琴华女士、李萍女士、钱筱斌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2017 年度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季度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先后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作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财政部的规定， 变更的审议程序、信息披露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  

1、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2、公司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的要求。  

3、同意公司将 2017年度使用的募集资金于 2018年 6月 5日前（含 6月 5日）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6,000 万元（含

26,000万）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八、审议通过关于将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将部分已完成募投项目

所结余的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

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审议通过关于披露公司 2017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作

出的贡献。 

 

十、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重大，购买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有助于控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执业风险。董

事会表决通过在保险费用不超过 25 万元/年的情况下，授权公司经营层结合公司自

身情况和市场实际情况办理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被保险人范

围；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

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董事会

对该议案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4月 27日 



 

附件：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序

号 
候选人类别 简    历 

1 监事候选人 

杨琴华，女，1960 年 1月出生，曾任浦东新区顾路镇副镇长；

浦东新区高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正处级）；浦东新区高桥

镇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浦东新区金桥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浦东新区张江功能区域党工委委员，合庆镇党委书记、人

大主席。 

2 监事候选人 

李萍，女，1967 年 5月出生，曾任同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上

海市浦东新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党委办主任；上海浦东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办公室主任、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3 监事候选人 

钱筱斌，男，1977年 5月出生，本科，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曾任上海毛麻纺织联合公司沪玉羊毛衫厂财务科长；上海

永健净化设备总厂财务主管；上海天腾服饰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浦东新区审计事务中心审计主管；东岸集团专职监事。 

 

 


